
佛山市红十字会政府采购工作制度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法律法规、《佛山市市级政府采购业务操作

规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明确我会政府采购内部运行规程，促

进政府采购工作规范运作，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

产品等。

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

装修、拆除、修缮等。

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第二条 各部门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预算外资金)购买货

物等，应按照《佛山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使用不同的

政府采购形式进行政府采购。

第三条 政府采购程序包括以下主要步骤：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汇

编政府采购计划，确定并执行采购方式，委托代理机构，订立及履行

采购合同、验收，资金拨付、结算等。

第四条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根据《政府采购法》及部门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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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办公室负责编制下一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具体程序如下：

各部门拟定下一年度需进行政府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书面计划，

经办公室审核后报分管领导批准，经党支部会议讨论，后由办公室汇

编后报市财政局。

第五条 各部门办理政府采购需填写《佛山市红十字会政府采购申

请单》，三万元以下采购金额经分管领导批准，三万元以上（含三万元）

经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会议通过后，交采购人进行采购。

第六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会同供

应商对照合同要求进行履约验收。采购经办人员要切实履行职责认真

细致做好验收工作。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与合同要求不符的，不

得签署验收合格意见。如不按规定执行的，将追究验收人责任。

第七条 政府采购资金的管理与支付。政府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

务验收合格后，采购部门应向办公室提交完整的政府采购资料文件。

办公室审核后，办理付款手续。

资料文件主要包括：《佛山市红十字会政府采购申请单》、《佛山市

市级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核实表》、《佛山市市级政府采购计划核准意

见》、采购活动记录表、采购合同、采购货物的发票、供应商银行账户

及市财政局要求的相关资料等。

第八条 政府采购过程中，所有经办、审核、验收人员不准弄虚作

假，不准接受供应商贿赂或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违者将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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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本制度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